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

延迟焦化装置环保综合治理项目

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

评价单位：北京燕山石化职业病防治所

建设单位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

地理位置：浙江省南京市栖霞区

联 系 人：张桂琴

项目简介：

本项目延迟焦化装置环保综合治理项目为改建项目，本项目主要工

程内容包括：生产装置（包括石油焦密闭除焦系统和石油焦密闭输送

系统）、公用工程及辅助设施等。本项目给排水、新鲜水系统、部分

辅助用室、职业卫生管理等均依托炼油三部现有。

现场调查人员：邓喆轩、娄志亮

现场调查时间：2019.12.18

建设单位陪同人：张桂琴

采样、检测人员：史瑶琳、陈佳一

采样、检测时间：2020年1月7日～2020年1月9日

建设单位陪同人：张桂琴

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：

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化学有害因素、物理

因素。其中化学有害因素包括石油焦粉尘（其他粉尘）、硫化氢、氢

氧化钠等；物理因素为噪声。

根据定点检测结果可知，在正常生产情况下各岗位作业人员接触

工作场所本次评价检测的化学有害因素硫化氢、氢氧化钠、其他粉尘

（总尘）的浓度均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：化

学有害因素》（GBZ2.1-2007）要求。表明本项目由于采用了密闭化、

自动化的生产工艺技术，采用密封性能好的设备，化学有害因素浓度

在装置空气中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，但是石油焦密闭输送系统皮带尾

处其他粉尘（总尘）浓度达到13.8mg/m3。在进入高粉尘作业区域时佩



戴好个人防护用品，减少接触时间。

本项目作业现场存在的物理因素为噪声。各岗位作业人员接触噪

声强度符合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：物理因素》

（GBZ2.2-2007）要求。但作业现场噪声强度较大的地点为P-402A/B

除焦水提升泵88.6dB(A)，当作业人员进入到≥85dB(A)高噪声区域内时

应佩戴好防噪声耳塞。

评价结论与建议：

对照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

管理目录（2012年版）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安健[2012]73号），结合本

项目的实际情况，本项目属“六、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（一）

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1、固体废物治理”类，属于职业病危害较重的

建设项目。

通过对本项目的现场职业卫生调查、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采样与检

测、实验室检测，岗位作业人员职业性健康检查。本项目在试运行期间

建立健全了各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机构、落实了人员和职责，制定了各

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。岗位作业人员上岗前职业健康检

查未检出职业禁忌证、疑似职业病。本项目为作业人员配备了有效的个

体防护用品，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应急救援预案，落实了各项职业病防护

设施使用与维护经费且有相应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。

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：

《控制效果评价报告》按专家组意见修改后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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